
第三節  觀光法規修訂 

一、100 年 1 月 3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旅行業貸款及利息補貼實施要點」，展延

該要點辦理期限，持續協助業者提升服務品質與競爭力。 
二、100 年 1 月 14 日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修正發布「馬祖地區特色建

築風貌改善補助作業要點」，放寬申請文件並新增經費核撥代收轉付機制。 
三、100 年 1 月 14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旅行業接待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旅遊

團品質注意事項」，開放旅行業及導遊人員得安排或推銷自費「藝文活動」，

協助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創造推動文創產業發展有利環境。 
四、100 年 1 月 17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國內個別旅遊定型化契約書範本」第 12

條之 1 及「國外個別旅遊定型化契約書範本」第 17 條之 1，明定「出發前

有客觀風險事由得解除契約」之規定，維護國人旅遊安全，保障消費者權

益，並解決相關問題發生時之適用困擾。 
五、100 年 1 月 21 日交通部修正發布「觀光旅館業管理規則」，明定因行政區域

調整或門牌改編之地址變更而換發觀光旅館業執照者，免繳納執照費，以

因應 99 年 12 月 25 日部分縣市改制直轄市後，部分觀光旅館業者因地址變

更而有換發執照需求時繳費之疑義。 
六、100 年 1 月 21 日交通部修正發布「優良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辦法」，

擴大報名參選管道，提升本辦法效益，並增訂評選委員迴避條款，以建立

公正公平之評選審查機制。 
七、100 年 1 月 21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獎勵觀光產業取得專業驗證補助要點」

名稱並將「認證（Accreditation）」文字統一修正為「驗證（Certification）」，

以符國家標準（CNS 17000）規範。 
八、100 年 2 月 9 日觀光局廢止「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觀光業設置特殊語文服務機

制實施要點」。 
九、100 年 3 月 4 日觀光局東北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修正發布「龜山

島生態旅遊作業管理要點」及「龜山島生態旅遊申請須知」，允許變更成員

名單及開放申請人選擇未額滿時段登島。 
十、100 年 3 月 14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理導遊人員精進訓

練實施要點」，提昇新進導遊人員受聘機會。 
十一、100 年 3 月 15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交通部觀光局甄選觀光菁英赴國外訓

練補助要點」，以更符合觀光菁英訓練目的，發揮更大訓練效益。 
十二、100 年 4 月 13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發展觀光條例」第 27 條第 3 項但書，

開放非旅行業者得代售日常生活所需國內海、陸、空運輸事業之客票，俾

利便民服務需要。 
十三、100 年 4 月 21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觀光遊樂地區申請設置道路交通指示

標誌審核要點」，新增「宗教場所」得經共同審議認定為第 1 類觀光遊樂地

區之標準及機制，並新增觀光遊樂地區申設「觀光遊樂地區標誌牌面內含



特定圖案設計」之規範。 
十四、100 年 4 月 29 日觀光局修正發布「旅行業接待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團

體配額獎勵作業要點」，刪除全年度數額人次規定，以因應大陸旅遊團體配

額將視來臺旅客及接待能量之增加而逐步調整之需求。 
十五、100 年 4 月 29 日觀光局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訂定發布「交

通部觀光局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理處北海岸遊憩探索館管理要

點」，推廣轄內景點特色並管理維護相關設施。 
十六、100 年 6 月 27 日內政部會銜交通部修正發布「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

光活動許可辦法」，配合放寬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個人旅遊之行政程序及

調整相關規範，以落實兩岸旅遊鬆綁政策，促進兩岸旅遊交流。 
十七、100 年 7 月 6 日觀光局訂定發布「配合國土資訊系統 NGIS 上傳及維護觀

光資訊資料庫建置補助要點」，統合各縣市政府觀光資料，促進觀光資訊應

用發展。 
十八、100 年 8 月 4 日交通部修正發布「風景特定區管理規則」，明定風景特定

區等級與範圍之變更及劃定後之廢止、增訂縣（市）改制為直轄市時，由

直轄市政府公告變更風景區特定區等級名稱，並增訂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

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時，與原住民族建立共管機制。 
十九、100 年 9 月 5 日交通部修正發布「導遊人員管理規則」，明定導遊人員執

業時，如發現所接待或引導之旅客有損壞自然資源或觀光設施行為之虞時

有勸止義務，以永續經營及保護我國觀光資源。 
二十、100 年 9 月 28 日觀光局訂定發布「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公路及市區汽車客

運業辦理觀光景點無縫隙旅遊服務計畫作業要點」，針對獲選執行「觀光景

點無縫隙旅遊服務」之客運業者給予營運虧損補助，以串接國內主要交通

場站與重要觀光景點間之旅遊交通服務，鼓勵旅客旅遊時搭乘公共運具。 
二十一、100 年 11 月 9 日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修正發布「聞戰下馬慢

遊馬祖觀光旅遊行銷活動獎助要點」，延長獎助期程，以鼓勵旅行業者招攬

遊客前往馬祖旅遊。 
二十二、100 年 12 月 12 日觀光局發布廢止「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理導遊人員精

進訓練實施要點」。 
二十三、100 年 12 月 26 日觀光局訂定發布「交通部觀光局補助綠島小琉球推動

低碳觀光島示範計畫執行要點」，補助臺東縣及屏東縣政府推動綠島及小琉

球使用低碳交通工具從事相關旅遊活動，成為低碳觀光島，落實節能減碳

政策。 
 


